
 

中國科技大學兩岸財經學程學分證明書申請表 
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姓名  系別 
□日間部 □進修部 □進修學院  

□四技   □二技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 

學號  年班  年        班     

審查 

結果 
學程必修課程名稱 學分 備註 

審查 

結果 
學程選修課程名稱 學分 備註 

□合格 兩岸經貿實務 2 

任選

10學

分 

□合格 財務管理 2 

任選

10學

分 

□合格 兩岸稅制(一)(二) 2/2 □合格 時事財經分析 2 

□合格 兩岸金融 2 □合格 金融市場 2 

□合格 兩岸會計實務 2 □合格 國際貿易實務(一)(二) 3/3 

□合格 兩岸審計實務 2 □合格 國際金融與匯兌 2 

□合格 兩岸商業法規 2 □合格 投資學 2 

□合格 大陸市場環境分析 2 □合格 稅法總論 2 

□合格 新興市場環境分析 2 
□合格 消費稅法規 2 

□合格 所得稅法規 2 

□合格 與大陸議題相關課程 不限
學分 

□合格 稅務會計(一)(二) 2/2 

    □合格 財務管理 3 

    □合格 公司理財 3 

    □合格 金融機構管理 3 

    □合格 金融風險管理 3 

    □合格 國際財務管理 3 

    □合格 稅務法規 3 

    □合格 成本及管理會計(一)(二) 3/3 

    □合格 審計學(一)(二) 3/3 

注意事項： 

ㄧ、請檢附歷年成績表並詳實填寫上列資料，審查結果由學程規劃單位審查。 

二、修課規定：分為學程必修及學程選修課程，應取得學程必修至少 10 學分，學程選修至少 10 學
分，全部課程應至少修畢 20 學分。 

三、修習本學程的學生至少應跨系修課至少 6 學分(不限必修或選修)，且不受跨院（系）選修學分
數的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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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經查確已修畢應修科目學分，符合上述第

二點。 

□經查修習非本系課程符合上述第三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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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經複查已修畢符合學程規定

學分，發予學程學分證明。 

 


